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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办公厅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

2008年 7月 28日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

村友谊宾馆召开。上午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和社文司司长张旭

主持，下午会议由社文司副司长刘小琴主持。参加会议的代表有：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（局）分管厅（局）长，国家图书馆馆长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（局）社文处处长、图书馆馆长，第一

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（51家）、部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收藏单

位（39家）负责人。 

会议主要内容为： 

7 月 28 日上午，举行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颁证暨第一批全

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授牌仪式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刘延

东出席并讲话。她强调，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、建设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、传承中华文化、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高度，切实做好古籍

保护工作。 

刘延东指出，国务院公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

单位，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在中的一件盛事，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古籍

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。中华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

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，是中国悠久历史、灿烂文化和中华人文精

神的生动写照，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活教材。保护好中华古籍，

就是保护和维系中华文化的根脉，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的重

要举措，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政策，是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大

发展大繁荣要求的重要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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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延东强调，古籍保护工作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贯彻落实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

加强管理”的方针，扎扎实实做好有关工作。一要突出重点，全面推

进古籍保护工作。二要加强领导，形成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合力。

三要加大投入，鼓励和带动社会资金参与支持古籍保护工作。四要大

力宣传，在全社会营造古籍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。五要全面规划，认

真做好地震灾区的古籍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。 

7 月 28 日下午，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介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

下一阶段有关工作安排，社文司副司长刘小琴作古籍保护工作有关说

明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陈映红、社文处处长李为民、广西

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黄荣东、广西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

划领导小组主任欧薇薇赴京参加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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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民委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（民委发[2008]33 号）（摘要） 

《意见》指出： 

一、深刻认识新时期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

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各民族在几千

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，具有丰富的内涵。加强少数

民族古籍保护工作，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，推

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；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、加强民

族团结、维护祖国统一；有利于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”；

有利于凝聚各族人民共同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。但是

由于诸多原因，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。一方

面，由于少数民族古籍涉及的范围广、种类多、载体多样、历史久远、

保存条件茶、修复手段落后、经费紧缺、古籍学科建设相对滞后，部

分古籍业已老化破损。另一方面，从事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人才严重

匮乏，且懂少数民族古籍的人数日益减少，有的年事已高，使得一些

古籍面临失传的危险，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少数民族古籍工

作的顺利开展。因此，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和文化部门要在各级党委、

政府领导下，认真学习领会《意见》精神，充分认识保护少数民族古

籍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从对中华民族和历史负责

的高度，切实做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、抢救、整理工作。 

二、明确新时期、新阶段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、基

本方针和总体目标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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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；坚持贯彻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的方针，

坚持依法保护和科学保护原则，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利用的

关系；结合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特点和现状，全面实施《国家“十一

五”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》确定的“加强民族古籍和文物抢救工作，

搜救、整理少数民族古籍，编纂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纲要》”等

民族文化项目；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，继续加强做好全

国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、抢救、搜集、普查、整理、翻译、出版、研

究工作，实现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和有效保护；完善少数民族古

籍学科体系建设，努力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

业人员；确保完成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所规定的报送任务，争取更

多的古籍保护单位成为“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”；建立、健全、完

善少数民族古籍的管理体系和工作体制，逐步完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

制度；加快促进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法的制定工作。 

    三、突出重点，科学规范，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开

展。要继续做好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、普查、登记、整理、翻译工作；

高质量完成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》的编纂、出版任务；建立

“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”；建立“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

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”；加快优秀少数民族民间口传古籍传承人的

抢救工作；加强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工作，建立完善的保护制度。 

四、加强领导，通力协作，把《意见》精神落到实处。一要建立

健全工作机制。各省（区、市）民族、文化工作部门要紧密配合，在

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领导下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按照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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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分工，积极配合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各级政府应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

纳入到本地区民族工作、文化工作总体规划中。二要加大对少数民族

古籍工作的投入。各级政府应按照国办发[1984]30 号和《意见》精

神，采取积极措施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地方财

政预算并加大古籍保护资金如，以确保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所需之资

金。民族、文化工作部门要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对本地区少数民族古籍

的普查、修复、编目、出版及数字化等工作所需经费给予必要的支持。

同时要广开渠道，采取多种途径积极吸纳社会资金，为做好少数民族

古籍工作提供保障。三要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提高。

要通过建立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和少数民族古籍文献

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，来推动少数民族古籍人才队伍的培养。四

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古籍市场的监管力度。五要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

古籍抢救、保护、整理工作的宣传力度。 

 

附 1：广西入选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的古籍 

 

…… 

（十四）古壮字 

02383 么破塘  清光绪七年（1881）抄本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

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

02384 么使虫郎甲科  清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陆道玉抄本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

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

02385 么叭床能一科  清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陆道玉抄本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

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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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386 农老  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抄本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

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

…… 

 

附 2：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（51个） 

国家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、天津图书馆、山西省图书馆、内蒙古

自治区图书馆、辽宁省图书馆、辽宁省大连图书馆、黑龙江省图书馆、

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江苏省苏州图书馆、江苏省常熟图书馆、

浙江图书馆、安徽省图书馆、福建省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、山东省

青岛市图书馆、河南省图书馆、湖北省图书馆、湖北省武汉图书馆、

湖南图书馆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、重庆图书馆、云南省图书馆、贵

州省图书馆、陕西省图书馆、甘肃省图书馆、中国艺术研究员图书馆、

北京大学图书馆、清华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、中央民族

大学图书馆、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、南京大学图书

馆、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、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、苏州大学图书馆、

中山大学图书馆、河南大学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、山西博物院、上海

博物院、南京博物院、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、中国科学院国家

科学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、

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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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古籍普查工作培训班在广西图书馆举办 

2008年 3月 3日，全区古籍普查工作培训班在广西图书馆开班。

区文化厅社文处黄燕熙副处长、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、广西图

书馆徐欣禄馆长出席开班仪式并作了讲话。各市图书馆、部分高校图

书馆及相关古籍收藏单位选派的古籍普查人员共四十余人参加培训

学习。广西图书馆黄荣东副馆长主持开班仪式。  

  黄燕熙副处长在讲话中介绍了全国以及我区开展古籍保护工作

的情况，他指出，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前提，目的是

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寺庙、民间所藏古籍情况，摸

清底数，为古籍保护工作奠定基础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的要求，我区按文化部普查登记总体步骤

安排，将首先开展一、二级古籍普查登记，建立完善的古籍登记制度，

然后再开展二级以下古籍普查，建立广西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。此次

举办古籍普查工作培训班，目的一是建立一支专业的古籍普查队伍，

二是切实将古籍普查工作落到实处，使我区古籍保护计划全面顺利实

施。最后，黄燕熙副处长勉励在座学员认真学习，今后在古籍保护工

作中发挥中坚作用。  

  徐欣禄馆长则介绍了广西古籍保护工作的现状，并对广西古籍保

护中心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详细说明，他指出，加强古籍保护

技术的推广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，建立广西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，加

强对古籍出版和数字化的研究、规划和实施是今后工作的重点。  

  本次古籍普查工作培训班为期三天，分别由广西桂林图书馆林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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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副研究馆员和广西图书馆兰旻老师授课，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古籍登

记表和图书馆登记表的填写；古籍的定级和破损定级、古籍的书影制

作等相关的问题。此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，标志着广西古籍普查工作

在全区正式全面启动。 

 

广西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情况 

总量：我馆古籍总共 10826 种、117622 册，其中善本 418 种、5818

册。 

结构：经部 1千余种，史部 2千余种，子部与集部皆为 3千 5百余种。 

版本： 

最早的版本为明代的，如“孙月峰先生批点南华真经”，海内外

孤本为径山藏中的元释妙觉智松柏庭编校的“启运慈悲道场忏法”（十

卷）以及“佛语御禅师录”和“佛祖正传古今捷录”，另外我馆收藏

的佛经“指月逯”也是比较珍贵的版本。没有达到国家一级古籍标准

的古籍,达到国家二级古籍标准的古籍不足百本。 

书库： 

由于长期无空调和避光设施，古籍一直存放在高温、高湿和强光

照射的环境中。以我馆 48 平方米的善本书库为例；去年 9 月份室内

最低温度 27度，最高温度 33度，湿度最低 80%，最高 85%。 

破损： 

普通古籍破损率为 85%，重度破损在 30%以上；善本轻度破损 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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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，严重破损 14%。破损主要是虫蛀和碳化。 

修补： 

目前古籍修补设专人 4人，按每年修补 8千页、约 7种书计算，

全部修补完毕要百年以上。况且由于馆藏条件差，刚修补的书又出现

了虫蛀的情况。 

 

古籍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： 

1、家底不清。必须进行大范围、拉网式的普查登记工作，形成

相对系统的古籍名录，才能对古籍的数量、等级、现状有比较清晰的

认识与了解。 

2、队伍建设问题。目前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十分匮乏，各单位普

遍存在古籍工作人员编制紧张、增加编制困难等问题。专业人员的匮

乏使得破损古籍的修复工作进展十分缓慢。 

3、经费投入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古籍保护工作缺乏转向资金的保

障，从而造成了在人员培训、库房建设、古籍修复等各方面工作难以

开展，古籍保护条件落后。 

4、机制问题。总体上看，古籍保护工作目前主要局限在公共图

书馆，高校、寺庙和有关收藏单位尚未普遍开展工作，面向全社会的

工作协调机制尚未建立。 

广西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现状 

    1、古籍保存场地、设备逐渐完善。为了更好地存放馆藏古籍，

我馆对书库进行了调整，并在书库内安装了气体消防设施。购置了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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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灵香草改善古籍防虫条件。目前我馆 17、18 层书库已更换了 412

个铁柜子存放古籍，善本书库更是全部换成樟木书柜。另外，我馆已

购入 4 台除湿机改善古籍书库湿度大的不利条件，现正操作用 2008

年古籍保护工作经费购置相应的空调、计算机等设备，进一步改善古

籍保护条件。 

2、配备专人进行古籍修复工作。我馆设有专门的古籍修复小组，

负责馆藏古籍的修复抢救。并不定期地举办古籍修补培训班，聘请有

关专家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。 

3、在古籍利用方面，我馆设有专人对古籍进行缩微拍摄，以复

制、抢救古籍，及时提供读者阅览。 

 
 

2008 年广西古籍保护工作计划 

1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发挥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各成员单位的优势，继续加大对我区古籍和珍

贵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。 

2、加快古籍保护工作的制度建设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，为保

护工作打好基础。积极申请成立广西古籍保护中心，以便争取专项资

金，行之有效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。 

3、统一部署，全面开展广西古籍普查登记工作。家底不清是古

籍保护工作的首要问题，只有做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，才能为日后古

籍评定和各项保护工作打下基础。普查的顺序按照先部门、后民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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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发放相应表格，对全区各级图书馆、高校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档

案馆、宗教组织等机构所藏古籍开始普查，预计近期内基本完成各机

构一、二级古籍普查工作，并制定有效的古籍拯救、整理和利用的措

施。 

4、积极联系并聘请区内外古籍保护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组，对

我区的现有古籍进行大范围权威性的评审鉴定。 

5、参照国家标准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把古籍收藏量大、珍

贵古籍多、管理制度完善、保护条件较好的单位，命名为自治区级古

籍重点保护单位。 

6、加大古籍保护的力度，对于国家及自治区拨付的专项经费要

严格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切实改善古籍保护的条件与设施。 

7、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，继续组织开展全区范围的培训、学

习班，分批、分层次培养古籍保护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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